
中央警察大學法律諮詢小組案件申請表 

申 請 單 位  
申請單

位主管 

 

 

聯 絡 方 式 
電話：（警用） 

（手機） 
申請 

日期 
年   月   日  

申 請 案 由  

爭 點 說 明 
 

 

檢附法規、佐
證文件等資料 

(如附件) 

擬 處 方 案 
□召開會議討論 預定會

議時間 
 

□指定諮詢委員 

委員1: 

委員2: 

預定 

諮詢 
時間 

 

 

執 行 長 

( 簽 章 ) 
 

召 集 人 

( 簽 章 ) 
 

備 註 

1. 業務單位遇有法律疑義時，由業務單位主管填具本
表，並與執行長討論案由後，由執行長判別，分派
諮詢委員或召開小組會議。 

2. 委員諮詢時間或會議召開聯繫、諮詢意見彙整、紀
錄等事宜，由提案單位辦理。 

3. 本申請表於擬處方案確定後，交由秘書室管理。 

 

 


